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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學生宿舍章則  

學生宿舍為學生提供安全友善的居住環境，並通過團體生活教育，促進同學在學業、社交、及個人各方面均衡發展，培養尊重別人的精神和自

律負責的態度。訂立宿舍章則，是為維護團體生活的秩序和公眾利益，並作為宿舍生活的共同守則。宿生應自覺遵守章則，熱心參與宿舍的群

體活動，建立和維護宿舍良好的風氣。  

1. 住 宿 須 知 

 

1 .1 .入宿 

1.1.1. 凡本院本科生欲入住本院學生宿舍，須填具學生宿舍申請書，同意遵守宿舍章則，經學生宿舍委員會宿位審查小組審查合格，

方得入宿。就讀本院之海外學生經院長及學生宿舍委員會批准，同意遵守宿舍章則，亦可入住本院學生宿舍。   

1.1.2.  宿生可事先互約同住人選。房間之分配原則上由宿舍主任以抽籤方式進行，未經宿舍主任同意，不得私自轉換。所領鎖匙不得

交予他人使用。  

1.1.3.  宿生須繳納宿費及公物賠償保證金(包括宿舍鎖匙按金在內)，繳款數目及日期由學生宿舍委員會另訂之。 
  

1 .2 退宿 

1.2.1.  宿生如遇疾病，經大學保健處證明不宜住宿，須暫時或長期遷出宿舍。 

1.2.2.  宿生如於中途退學或休學，應即退宿，其已繳宿費，按照比例退還。 

1.2.3.  宿生如入宿已達兩個月而因個人事故申請退宿者，其已繳宿費不予退還。入宿兩個月內退宿者，應於生效日期十個工作天前提

出書面通知，宿費可按比例退還。  

1.2.4.  宿生須於規定退宿日期遷出宿舍。暑假期間，經呈准之宿生，須接受另作安排，並另繳費用。  

1.2.5.  遷出宿舍時，宿生須將房間打掃清潔，原領之鎖匙或其他公物須即交還宿舍主任，逾期者沒收其公物賠償保證金。  
 

1.3. 注意事項  

1.3.1.  宿生如遇疾病、意外或任何特別事故，應盡速報告宿舍主任、宿生導師或宿舍職員尋求協助。  

1.3.2.  為保安起見，宿生如離開房間(縱使只是短暫時間)，必須把房門鎖上。如忘記帶鑰匙，可找當值職員協助開門，但需繳付手續

費(港幣五圓正)，費用由宿舍委員會訂定。  

1.3.3.  所有在宿舍舉行之活動須符合大學/書院規章。  

1.3.4.  為維持宿舍正常運作，宿舍主任、宿生導師、宿舍職員會在宿舍進行巡視。  

1.3.5.  宿舍主任、宿生導師、宿舍職員進入宿生房間，原則上會先徵求宿生同意；特殊情況下，則毋須宿生同意可直接進入宿生房間，

例如： 

(i)懷疑房內發生意外  (2)因維修、安全、保安之原因  (3)因查處違章事件 
 

2. 一 般 規 定 

2.1. 開放時間 

2.1.1  宿舍於上午六時半開門，晚上關門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為凌晨十二時；星期六、星期日及假日為凌晨一時。 

2.1.2.  宿生應避免夜歸或外宿。如於關門時間後返回宿舍，應往宿舍櫃枱向工友登記。  

2.2.訪客 

2.2.1. 訪客可根據各宿舍訂定之探訪時間進入宿舍，但須由宿生陪同，並須依時離開。訪客應由宿舍職員或宿生陪同，方得進入宿舍。  

2.2.2.  於宿舍樓層探訪時間以外，宿生或任何人士，未經宿舍主任同意不得進入異性樓層。  

2.2.3.  非宿生於上午八時前及晚上十二時後，不得進入宿舍。 

2.2.4.  宿生擬留客住宿，必須遵照本章則附件(一)「新亞書院學生宿舍訪客留宿規則」辦理。  

2.3. 宿舍範圍 

2.3.1.  宿舍內公用場所，應衣著整齊。  

2.3.2.  行李務須簡單。個人財物應妥自保管，如有遺失，書院及宿舍主任概不負責。  

2.3.3.  須時刻保持安靜，以免騒擾他人。  

2.3.4.  應保持宿舍清潔、整齊與衛生，並自行清理房間。  

2.3.5. 節約用水用電，勿浪費資源。 

2.3.6.  於宿舍內之茶水間煮食，應儘量減少油煙，使用茶水間後須自行即時清理，宿舍指定範圍以外不得煮食。  

2.3.7.  宿舍公物，包括書報與雜誌，應就原地使用，未經允許不得任意搬動。損壞公物須照時價賠償。 

2.3.8.  不得以語言或行為滋擾他人。 

2.3.9.  不准擺放個人物件於房間外。 

2.3.10. 不准在宿舍內(包括房間)之牆壁任意張貼或損污。各類通告應張貼或懸掛於宿舍主任所指定的地方。  

2.3.11. 不准藏有任何危險或違禁物品。  



2.3.12. 不准賭博並不得藏有任何賭具。  

2.3.13. 不准藏有或飲用含酒精飲品。 

2.3.14. 不准飼養禽畜或寵物。  

2.3.15. 不准拆改電力線路及裝置。 

2.3.16. 不准在房間內使用耗電量大之電器用具，包括：電暖爐、廿一吋或以上電視機、微波爐、焗爐、電熱板、高於一米之雪櫃等。  

2.3.17.  對蓄意或因疏忽而違反宿舍設施使用原則 (如從火警逃生出口外出而觸動警鐘；灑水系統喉管或風扇罩上懸掛物件， 影響安全

裝置等)的宿生， 宿舍主任將按事件的嚴重性作出適當處理， 嚴重者交由宿舍紀律小組或學生紀律委員會處理。  

2.3.18.  據《吸煙(公眾衛生)修訂條例》規定，香港中文大學的整個校園(包括室內及室外地方)嚴禁吸煙。  

2.3.19. 據《版權條例》，任何人若在網上分發侵犯版權複製品致損害版權擁有人的權利(或非法下載任何電腦程式及檔案)，均屬違法

行為。  
 

3. 違反章則處理辦法 

3.1. 宿生凡違反本章則者，宿舍主任得予以勸誡警告，或向宿舍紀律小組報告。按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著令退宿、或取消其下學年申請住

宿資格。 

3.2. 訪客亦須遵守本章則，否則，宿舍主任或管理人得請其離開宿舍或報請有關單位依章處分。  

3.3. 宿舍內之任何違禁品、賭具、酒類或小動物等，宿舍主任有權沒收，並按3.1 處理。 

3.4. 宿生如經常外宿或將宿位私自讓與他人，宿舍主任有權取消其宿位，所繳宿費不予退還。  

3.5. 宿生如犯盜竊，一經發現，宿舍主任有權取消其宿位，其所繳宿費不予退還。  

3.6. 宿舍主任將按違規情況交由宿舍紀律小組或學生紀律委員會處理。 
  

4. 宿生會 

4.1 本院各學生宿舍，得分別組織宿生會，以促進學生之自治、聯誼、福利及群體活動。 

4.2. 宿生會會章由各宿生會訂立。 
 

5. 附則 

5.1. 本章則由本院學生宿舍委員會草擬及有需要時作出修訂，經院務委員會通過實施。  

5.2. 本院學生宿舍委員會對章則有最後解釋權。 

5.3. 本章則以中文本為準。  

 

附件(一)： 新亞書院學生宿舍訪客留宿規則 
1. 宿生擬留客住宿，必須填妥申請表格*，並遵守下列規定：  

1.1. 留宿者必須為中大本科生；  

1.2. 每房每晚只可接待留宿者一名；  

1.3. 必須事先徵得同房所有宿生在申請表簽名同意；  

1.4. 客人留宿費由學生宿舍委員會訂定。接待宿生必須將填妥之申請表及留宿費於當晚十二時以前交當值職員，並取回收據作為批准憑

證，逾時不接受辦理。  

2. 宿生須負責留宿者之行為，倘違反宿舍章則，接待者與留宿者均需按學生宿舍委員會擬定之罰則處分。  

 

註： 宿生留客住宿申請表格可向當值職員領取。  
 
附件(二)： 宿生違反「訪客留宿規則」之罰則 
1.  宿生違例接待中大本科生留宿：  

1.1. 第一次違例：須繳交港幣伍佰圓之罰款；下學年申請宿舍時扣三至八分；違例留宿者須立即離開宿舍；並以書面嚴重警告接待者，

副本送交本院輔導長以留記。違例留宿者所屬之書院輔導長將獲知會。 

1.2. 第二次違例：須繳交港幣壹仟圓之罰款；下學年申請宿舍時扣二十分；違例留宿者須立即離開宿舍；並以書面嚴重警告接待者，副

本送交本院輔導長以留記。違例留宿者所屬之書院輔導長將獲知會。 

1.3. 第三次違例：須繳交港幣壹仟伍佰圓罰款；違例留宿者須立即離開宿舍；宿舍主任將會同輔導長著令接待者退宿，紀錄送交本院宿

位審查小組，並取消其下學年申請住宿資格。違例留宿者所屬之書院輔導長將獲知會。 

 

2. 宿生違例邀請非中大本科生留宿，初犯者之懲罰與1.1 相同，。接待者將接獲書面嚴重警告，副本送本院輔導長。再犯者除與1.2 相同處

分外，並著令退宿。  

 

3.  宿生接待異性訪客違例留宿，將按情況交由宿舍紀律小組或學生紀律委員會處理。 

 

4.  倘房內發現違例留宿者而無宿生承擔責任，則全房宿生須同受處分。 


